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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18709.htm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延长家禽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

税[2006]11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局： 为应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继续扶持家禽业发展，根

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扶持家禽业发展政策实施期限的

通知》（国办发明电[2006]26号）精神，现就家禽养殖业相关

税收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2006年7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

，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家禽加工企业和冷藏冷冻企业

加工销售禽肉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并免征城市维

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二、对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

、加工和冷藏冷冻企业进行家禽养殖（包括种禽养殖）、加

工和冷藏冷冻所取得的所得免征2006年度企业所得税。 三、

对企业或个人由于禽类扑杀所取得的财政专项补助，免征企

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对上述企业由于禽类扑杀所造成的

净损失，允许其在所得税前全额列支。 四、减收的增值税、

所得税按现行财政体制负担。 五、对禽类加工产品出口后的

应退税款，确保及时足额退给企业。 六、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全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地区对家禽养殖（包括种

禽养殖）企业、家禽加工企业、冷藏冷冻企业及个人生产经

营用的土地、房产和车船，适当减免2006年度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 七、各级财税部门要认真落实家



禽业税收优惠政策，为家禽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创造有

力条件。同时各级税务机关要优化纳税服务，并切实加强家

禽业企业增值税印征即退的税收管理，充分利用征管系统中

家禽业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和退税等相关信息，结合纳税人实

际生产能力和销售数据，对家禽业开展纳税评估。在纳税评

估过程中，加强对纳税人生产销售能力、投入产出关系和专

用发票开具情况的分析，防止出现纳税人虚开专用发票的现

象。评估中发现问题，及时移交税务稽查部门查处。 八、《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家禽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紧

急通知》（财税[2005] 166号）同时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